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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失衡，医保何以为继？
昝馨

更是锐减至 1.35∶1，可见年轻人口外流

趋势有增无减。当地 11 个区县中，2009

年起就有 3 个区县出现当期基金赤字，

到 2015 年上升到 7 个区县 ；累计结余可

折抵当年支出的月份从 2008 年的 32 个

月迅速下降到 2015 年的区区 2 个月，其

中 5 个区县累计结余已经为负，靠市级

有限统筹及个人账户基金周转维持，另

外 6 个区县中，达到国家人社部的“6—

9 个月”结余要求的也只有 2 个区县 ；尽

管当地有意预留十年医保金用于老国企

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但到 2015 年，只

有 3 个区县尚有预留资金，其余 8 个区

县预留资金全部用尽。N 市下属的 S 县、

P 县，甚至出现在职职工人数少于退休

人员的倒挂现象，其中 P 县已连续 7 年

基金当年穿底。为减轻基金压力，N 市

不得不依靠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希望将

负担向企业和在职职工再作转嫁，但这

又增加了企业压力，使得企业发展更为

艰难，更可能将本意在 N 市发展的企业

挤到其他城市。有企业反映，当地社保

缴费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其职工实际工

资水平，显见不合理处。

这种情况下，医保基金的保障水平

只能勉强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完全

不能达到医保制度减轻民众负担、安稳

民生的作用。2015 年，N 市职工医保住

院的实际补偿比例只有 59.3%，而全国

2011 年即已达到 64.1%，近年还在逐年

上升。尽管国家审计署 2011 年后再未公

布全国医保基金审计结果，但就笔者对

全国各地的调研经验来看，地级市的职

工医保实际补偿比例一般都在 70% 以

上。N 市职工的就医补偿之低，可见一

斑。对于收入水平本就低于 F 省其他地

区的 N 市居民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特别是人口结构失衡还在“进行时”，未

来可能还会愈演愈烈 ；一旦医保基金的

实际补偿力度继续下行，就可能爆发社

会矛盾，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出现这样的问题，N 市并非唯一。

事实上，N 市反映的情况，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或者说人口流出地区普遍存在。

就全国省一级的职工医保数据而言，同

样作为老工业基地的 H 省、J 省，都已

显现出同样的态势。H 省的职工医保抚

养比，2001 年为 2.46，到 2007 年一度增

长至 2.72，此后逐年下降，至 2014 年只

有 1.69 ；J 省 更 是 从 2001 年 的 3.5 一 路

下 降 到 2014 年 的 1.91。而 2010 年 的 第

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两个省份的流出

人口相较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净增

加 120%，高于全国各省人口流出增加

100% 的平均水平。

区别于这些地区医保基金的捉襟见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带来国家兴盛、人民生活水平快速

提高，同时，区域发展、人口结构失衡

的问题也在迅速加剧。年轻劳动力大量

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老龄化

压力巨大，以地级市为主要统筹单位的

基本医保基金不堪重负。笔者在 F 省 N

市的调研发现，当地城镇职工医保的抚

养比已下跌至 1.35∶1，即 1.35 个在职职

工就要负担 1 个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 ；

覆盖农民的新农合基金控费乏力，人口

外流虽可减轻基金压力，但却同样出现

入不敷出的局面，一旦未来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回流，基金将更加难以持续。

年轻劳动力外流，职工医保难以为继

N 市地处 F 省北部，2015 年，该市

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

纯收入等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排名 F 省

倒数一二位。作为老工业基地，N 市需

要为大批国企退休职工提供保障待遇，

但受制于经济发展乏力，地区间经济发

展水平日益拉大，年轻劳动力大量流

出，本地职工医保抚养比连年走低，基

金举步维艰。

2008—2016 年，全国职工医保抚养

比基本维持在 3∶1 的水平，但 N 市的抚

养比 2008 年就只有 1.97∶1，到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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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则因年

轻人口的大面积流入，基金压力回转，

本地退休职工得以享受高水平且稳定的

保障。北京市职工医保抚养比从 2009 年

的 3.96 上升到 2014 年 4.50，年轻就业人

口增加的筹资部分主要用于增加对退休

人群的保障——职工医保基金并未因年

轻人群涌入而减少支出压力，在这六年

中，北京市的基金当期结余不断走低，

其 中 2011—2013 年，统 筹 基 金 当 期 结

余甚至不足 1%，增收的部分都用来给

就医率更高的退休人群提高待遇。客观

上，这又加剧了地区间医疗待遇、资源

配置等差距，进一步吸引人口向发达地

区流动。

弥合地区失衡的关键在于加快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但发展速度很大

程度取决于地区对优质人力资源的吸引

力。大量年轻人口（青壮劳动力）在离

开本土的同时，也带走了本土的发展机

遇，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新农合：流出农民工的潜藏危机所在

与城镇职工医保不同，新农合的基

金收入不会因农民外出务工而减少，因

为农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合，即便外

出务工，其筹资仍然留在当地。通常而

言，越是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新农合

基金压力应该越小。外出农民工在外地

就医，或难以回本地报销补偿，或实际

补偿力度极低，由此成为当地新农合基

金的主要“贡献者”。但人口大量流出的

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

往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医疗资源匮

乏、地方行政部门管理水平不高、社会

办医力量明显弱于经济发达地区，公立

医疗机构垄断地位更强等。由此可能出

现的情况是，虽然外流农民工为本地新

农合基金屡屡“贡献”，但留在本地的参

合人医疗费用高速增长，蚕食外流农民

工的筹资贡献，基金压力高居不下。

N 市即是如此。2015 年，N 市户籍

人口约 320 万人，常住人口 264 万人，可

以推测流出人口至少 55 万人（欠发达

地区很难吸引流入人口）。而流出人口

一般以农民工为主，同年 N 市新农合参

合人近 240 万人，可以推测近 20% 参合

人贡献多、花销少。但从新农合基金结

余来看，完全显现不出人口外流带来的

基金“优势”。至 2015 年，N 市新农合基

金累计结余折抵当年支出月份仅不足 3

月 ；11 个区县中，W 县级市和 J 区累计

结余都已为负，要靠市一级风险金周转

支撑。而此前 2012—2014 年，新农合基

金还连续三年出现当期赤字。公立医疗

机构是当地主要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囿

于乡镇卫生院管理僵化、激励不足、严

重丧失积极性，流向县医院甚至市级医

院就医的农民逐年增长，成为带动医疗

费用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县医

院和市医院缺乏竞争，公立独大，新农

合的控费力度也十分有限。从新农合数

据来看，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的人次

比例从 2008 年的 38% 下降到 2015 年的

31%，而县外医疗机构花费的新农合基

金同期从 31% 增长到了 41%。

为规避基金进一步穿底的风险，N

市的做法是逐年降低农民住院的实际补

偿比例。2012 年，N 市新农合的实际补

偿比例还有 49.9%（约等于 2011 年全国

新农合基金审计的实际补偿比例），到

2015 年已减少至 45.5%，与全国实际补

偿比例逐年上升的大势截然相逆。而这

还是在外出农民工尚未返乡“回流”的

情况下。未来一旦流出人口返乡，回来

享受筹资水平本就较低的新农合保障，

很可能面临的是要医没医，要保没保的

“剧痛”，届时新农合长年积累的压力与

矛盾都可能陆续爆发，不利于社会稳定。

建议：制度转型缓冲，走向三保合一

截至 2014 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总

量已突破 2.5 亿 ；如果按照国家卫计委

的 预 测，到 2020 年，每 年 还 要 增 长 约

600 万人，达到 2.9 亿。因人口流动带来

的社会问题，亟需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高

度重视。上调统筹层次是必须考虑的方

向，非如此无法平衡不同地区、不同人

群间的发展、保障差距。但统筹层次如

何上调、上调后的医保制度管理框架如

何随之调整，既要考虑制度调整转型的

方向，也要考虑转型过程中如何缓冲。

地区之间如何平衡是首当其冲的

问题。对于医保基金压力巨大的 N 市而

言，当地人社部门热切期待，可以将职

工医保改为省级统筹，如此，则经济发

达、人口结构年轻、医保基金大量结余

的地区（如 F 省 X 市），可以帮助兄弟地

区“度过难关”。但对 X 市而言，显然并

不乐意走向省级统筹，X 市的职工医保

基金来自当地企业和参保人的高筹资，

客观上也是 X 市经济发展的部分“成

本”，上交到省一级统筹使用，自然就会

挤压 X 市本可达到的高补偿力度 ；如果

X 市考虑经济继续发展、降低企业负担，

继而降低本地医保缴费比例，就更加不

愿走向省级统筹之路。

其次，上调统筹层次过程中，还极

有可能发生“公地悲剧”。养老金的省级

统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G 省由于

养老金省级统筹，一些地区仅要求征地

农民缴纳一次性费用，就可参加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但这

些征地农民往往年龄偏大、再就业能力

低下，进入职工养老保险后，大大加剧

基金的支出风险。这些地区之所以如此

行事，就是因为养老金出险后，还可依

赖省级甚至中央财政为其兜底。

第三，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统筹

层次上调必然带来管理难度的增加。各

地医保基金一旦上调到省级统筹，如何

保证当地基金管理部门筹资、控费力度

“一如既往”，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各地也

有现实冲动，减轻本地筹资负担，帮助

本地企业发展。省一级的基金管理部门

要处理好个中种种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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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笔者的政策建议是以整合

三大医保为方向，最大程度地降低用于

统筹的基本医保基金、最大程度地提高

统筹层次，同时最大程度地做好医疗控

费。简言之，基本医保基金的筹资、保

障水平可以“就低不就高”，以国家统筹

作为统筹层次，同时引入商业保险参与

医保经办、推动社会办医等，加强医疗

控费。对于筹资保障水平较高的发达地

区，高于新的较低的筹资标准部分，保

留在当地购买商业补充保险，以此保持

当地居民的保障待遇不下降，避免制度

整合过程中出现较大的地区冲突。

这样做有几大好处 ：首先，假定全

国的人均筹资标准设为 800 元 / 人（来源

可由中央财政和个人筹资共同组成），可

想而知在欠发达地区的实际保障能力将

高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费用

远低于发达地区），解决了欠发达地区

老年人群在经济能力本就不高的情况下

缺医缺保的问题，也消解了目前欠发达

地区职工医保难以为继的问题。发达地

区以北京为例，2014 年职工保统筹基金

的人均筹资近 3400 元，则多于 800 元的

2600 元可以用来购买商业补充险，不仅

保证原有待遇不下降，还推动了商业保

险发展，更可能带动社会办医、推动医改

等。其次，全体国民缴纳同等保费、获取

同等保障的情况下，保障待遇可以随参

保地变化而流动，流出人口的保障问题

可以随之解决。未来接近 3 亿的流动人

口，既不需担心离开户籍地后难以享受

医疗保障，也不需担心返乡后本地基金

保障无力——各地每年基金支出可根据

人口流动情况动态调整，大大规避了未

来社会矛盾爆发的可能性。第三，地区间

医保待遇乃至公共服务“不平等”程度的

减轻，可以一定程度规避人口结构失衡

恶化。欠发达地区有更多空间减轻企业

负担、发展本地经济，同时流动的社保待

遇也可能吸引更多流出人口更早地返乡

就业，而不是一身伤病后回乡就医养老。

需要强调的是，医疗服务供方体系

改革的大力推进必须与之配套，既要保

障医疗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也要引入商

业保险进入经办体系，提高医疗控费力

度。否则，全国统筹后欠发达地区增加

的基金空间，也可能沦为涌向公立医疗

机构的又一次大规模浪费，违背改革初

衷。医保制度的建立是为全体国民提供

保障福祉，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支

持，而不是为各地垄断的公立医疗机构

增加收入来源，这是改革过程中各级政

府还须明确的基本原则。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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